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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处提出。 

本文件由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建筑大学、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安徽建筑大学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明、王秉义、王栋、卢凯、何成、龙兆云、刘家铭、杨新刚、张琳、

邢军、李永海、马玉杰、王晨、李久林、顾康康、张明锋、张伟、宋祎、何颖、陈晓宇、张定。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黄发儒、王辉、江莹、黄莲、吴运法、刘洋兵、姚本伦、奚星伍、程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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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规程（试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安徽省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原则、工作流程、规划主要内容和成果要

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安徽省行政区域内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市、县中心城区城镇

开发边界外的街道办事处，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231 土地基本术语 

GB/T 1682 地图学术语  

GB/T 502808 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 

CJJ 83-2016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1 号）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自然资源部，2020.09） 

《安徽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2021.08）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乡镇政府驻地  township government resident 

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实际已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具备的空间

地域。 

3.2  永久基本农田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实施永久特殊保护的耕地。 

3.3  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界线。 

3.4  城镇开发边界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在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以城镇功能为主的区域界线，

涉及城市、建制镇以及各类开发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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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历史文化保护线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line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水下文物保护区、地下文物埋藏区等在内的历史文

化保护的控制界线。 

3.6  洪涝风险控制线  flood  risk control line 

为保障防洪排涝系统的完整性和通达性，为雨洪水蓄滞和行泄划定的自然空间和重大调蓄设

施用地范围，包括河湖湿地、坑塘农区、绿地洼地、涝水行泄通道等，以及具备雨水蓄排功能的

地下调蓄设施和隧道等预留的空间。 

3.7  造林绿化空间控制线  afforestation and land greening space control line 

为科学落实规划造林绿化空间，确保实现规划期内森林覆盖率和林地保有量目标，依据造林

绿化空间适宜性评估和上图入库方案，落实到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空间界线。 

3.8  自然保护地  nature protected areas 

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

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 

3.9  村庄建设边界  village construction boundary 

村庄集中建设用地的控制线。一般包括村庄现状建设用地和近远期发展所需要的宅基地、公

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道路交通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经营性建设用地、留白用地等用地。 

3.10  行政村  administrative village 

由依法设立的村民委员会进行村民自治的管理范围。 

3.11  中心村  central village 

乡镇行政区域内具有一定人口规模集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较完善，兼为周边服务的农村

居民点。 

3.12  自然村  village 

行政村内长期自然形成的、具备基本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农村居民点。 

4  总则 

4.1  规划定位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细化落实，是对乡镇行政区内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利用、修复作出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是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村庄规划）

和开展各类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21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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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规划期限 

一般与上一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期限一致，并对更长远的发展作出预期性安排。近期一般

与所属市、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限相衔接。 

4.3  规划范围与层次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范围应为乡镇全部行政辖区，可根据需要确定以一个或几个乡镇为一

个片区编制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一般包括乡镇域和乡镇政府驻地两个层次。乡镇域层面重点完善全域

国土空间格局、空间用途管制、村庄布局优化及各类设施的统筹安排等规划内容。镇政府驻地以

同级城镇开发边界为规划范围，乡政府驻地以空间上集中连片的建设用地为规划范围，重点完善

用地布局、住房建设、设施安排和特色风貌引导等规划内容。 

其中，镇人民政府驻地规划范围为同级城镇开发边界范围，乡人民政府驻地规划范围为乡政

府所在地的一个或几个村庄建设边界围合范围。 

4.4  编制原则 

4.4.1  坚持底线思维，绿色发展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严格落实上级下达各项约

束性指标。强化自然资源统筹利用和用途管控，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严格控制新增

建设用地规模，推动城乡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促进乡镇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加

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 

4.4.2  坚持以人为本，提升品质 

以乡镇政府驻地、村庄居民需求为中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

优化城乡空间和资源配置，完善各级各类保障与服务设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4.4.3  坚持上下结合，强化实施 

加强对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内容的深化、细化，严格落实市县规划下达的核心指标，并将

本级规划约束性、预期性指标进行分解，保障规划管控的上下传导。衔接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要求，

突出规划分期实施，对近期实施项目库做出统筹安排和行动计划。 

4.4.4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尊重自然地理格局，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突出地域特色，塑造特色田园风貌。创新开发

和保护方式，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推动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特色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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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坚持公众参与，开放共享 

坚持开门编规划，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与相关部

门协调沟通和相关规划的衔接，提升规划实操性。 

4.5  编制主体与要求 

4.5.1  编制主体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将若干乡镇作为一个片区，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规划主

管部门会同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该片区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乡镇域全部纳入市、县城镇开发边界内的，不再单独编制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乡镇域部

分被纳入市、县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根据行使规划管理权的需要，组织编制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规划范围为乡镇全部行政辖区，重点完善市、县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规划和管控内容；市、

县城镇开发边界内部，按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执行。 

4.5.2  组织要求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遵循“党委领导、政府组织、部门协同、专家领衔、专业协作、公

众参与”的原则，发挥多方力量共同开展规划编制，并明确工作组织、责任分工、工作内容、进

度安排等。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当委托具有相应编制资质的单位承担具体编制工作，鼓励城乡规划

和土地规划资质单位联合编制。编制单位应根据乡镇特点，组织具有相应多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

参与规划编制。 

位于市辖区内或上位国土空间规划提出编制要求的乡镇，鼓励合并编制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行政辖区国土面积在 50 km²以下或所辖行政村数量不大于 6 个的乡镇，鼓励同步推进国土空

间详细规划（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按照相应技术规范要求分别完成规划成果编制。 

5  工作流程 

5.1  准备工作 

5.1.1  制定工作方案 

明确工作组织、责任分工、工作内容、进度安排等，确定规划编制的技术路线、主要任务、

专题设置、成果框架等，有序指导规划编制工作开展。 

5.1.2  夯实数据基础 

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城镇、村庄不打开）为基础，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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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有关规定进行基数转换后，形成统一的工作底图。充分应用基础测绘和地理国情普查（及监测）

成果，收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产业、人口社会、历史文化、基础设施、城乡发展、区域

协调、灾害风险、水土污染等相关资料和土地利用审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房

地一体化发证等数据，以及相关规划成果等，加强基础数据分析。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统一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1985 国家高程基准作为空间定位基

础，形成坐标一致、边界吻合、上下贯通的工作底图。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工作底图比例尺一

般为 1:5000或 1:10000；同步开展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工作底图比例尺

一般为 1:1000或 1:2000。 

5.1.3  开展全面调研 

通过现场踏勘、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本地资源特征、发展问题与发展诉求。对

土地利用状况、产业特征和低效用地、农民建房等情况开展摸底调查，掌握土地存量及流量情况。

重点加强对乡村基础条件、设施配置以及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流动趋势方面的研究。 

5.1.4  加强衔接分析 

依据省、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成果，结合地方实际，可采用更高

精度数据进行边界校核和局部修正，形成承载力和适宜性分析结果。梳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土地利用和城乡建设等方面的基础资料，整合乡镇政府、相关部门及居民

对乡镇的发展要求，研究、归纳上位规划刚性传导内容与要求，为乡镇域空间资源配置和指标控

制提供支撑。 

5.2  规划编制 

5.2.1  开展专题研究 

突出乡镇自然地理格局或历史人文资源特色，深入调研分析，挖掘地方特色，综合新技术方

法，根据规划需要对有关重大问题开展专题研究。皖北地区宜开展水资源利用风险、采煤沉陷区

治理、中低产田改造或村庄布局优化等专题研究；江淮丘陵地区宜开展村庄整治、水旱灾害治理

或特色小镇发展等专题研究；沿江平原地区宜开展岸线资源保护、洪涝灾害治理或城乡统筹发展

等专题研究；皖西山区宜开展生态屏障构建、红色旅游文化或脱贫攻坚巩固等专题研究；皖南山

区宜开展山洪灾害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或乡村旅游发展等专题研究。 

5.2.2  编制规划方案 

在基础数据分析、调研分析和专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化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各

项管控及传导内容，编制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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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进行方案论证 

分阶段征求相关各级部门意见，由编制主体或上级自然资源规划主管部门组织开展规划成果

的专家论证。 

规划论证及意见反馈情况应在编制说明中形成专章。对于存在重大分歧的意见建议，要经过

充分论证并多方征求意见后形成决策方案；对涉及重大生态环境影响的规划举措及重大项目应通

过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进行论证。 

5.3  规划审批 

5.3.1  推进公众参与 

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坚持开门编规划，建立全流程、多渠道的公众参与机制。落实

开门编规划要求，通过座谈会、交流会、听证会等多种手段，或利用各类媒体和信息平台，充分

听取村民代表、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保障各阶段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实效性。

规划成果报批前，应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分阶段征求社会各方意见。规划公示时间不少于 30天，

并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对规划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5.3.2  按程序报批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其中，市辖

区的乡镇、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省人民

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5.3.3  数据库汇交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批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要将规划成

果逐级汇交至省自然资源厅，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统一管理。规划成果数据库的具体要

求，按照省自然资源厅另行规定执行。 

5.3.4  规划成果公告 

规划成果获批后，应在 1 个月内向社会公告。涉及向社会公开的图件，应符合国家地图管理

有关规定并依法履行地图审核程序。 

6  规划主要内容 

6.1  发展定位与目标 

6.1.1  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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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地区整体发展情况，落实上位规划对本乡镇的总体定位、主要职能和管控要求，结合

乡镇自身特色、发展条件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明确乡镇发展定位。 

6.1.2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 

落实上位规划指标要求，综合考虑乡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现状条件及规划任务，明确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的量化指标。 

规划指标体系可参考“附录 A 表 A.1”。 

6.1.3  国土空间发展策略 

落实市县高质量发展要求，根据乡镇总体定位与目标，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及未来发展趋势，

注重引导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式转变，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质量和效率，提高国土空间治理能

力，从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整治修复等方面提出乡镇国土空间保护利用的总体策略。 

6.2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6.2.1  总体格局 

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落实上位规划要求，优化空间

布局结构，控制开发强度，确定全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整治修复的总体格局。 

6.2.2  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围绕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总体格局，结合地域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遵循全域全覆盖、不

交叉、不重叠的基本原则，在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分区基础上进行细化，划定二级

分区，制定分区统计表。分区统计表应按照“附录 A 表 A.2”制定。 

各乡镇可根据地方特色资源和发展路径，细化乡村发展区二级分区，制定规划分区用途准入

原则和管制要求。其中，乡规划中可简化二级分区，在乡政府驻地规划范围内划定居住生活区、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绿地休闲区等规划分区。 

6.2.3  重要控制线 

a）严格落实三条控制线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相关要求，在乡镇域范围内统筹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

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以下简称“三线”），明确“三线”空间坐标、范围界线和管控措施。

“三线”上图的具体要求和管控措施，应满足自然资源部和省有关规定。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应分解统计各行政村所含面积，确保“数、线、图”一致，做到落地准确、

边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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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根据乡镇特征划定其他控制线 

根据上位规划要求、资源特征和管控需要，可在乡镇域范围内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洪涝灾

害控制线、造林绿化空间控制线、重大基础设施廊道控制线、河湖水系岸线等重要控制线，明确

各类控制线空间坐标、范围界线和管控措施。 

c）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对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规划中提升型和稳定型村庄，应划定村庄建设边界。划定村庄建设

边界，不得与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冲突，应根据规划控制指标、村庄发

展前景以及村庄人口变化趋势与规模预测，结合现状河流、湖泊、林地、山川、道路等各类边界

合理划定。 

统计汇总表应按照“附录 A 表 A.3.1-表 A.3.3”制定。 

6.2.4  留白用地 

规划中可通过指标预留或用途留白的方式增强规划弹性。 

指标预留即预留建设用地指标，是在乡镇行政区域内，在不突破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占

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可用作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

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使用。在建设项目规划审批时落地机动指标、

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并在项目批准后更新规划数据库。 

用途留白主要是在乡镇政府驻地规划范围内，对一时难以明确具体用途的建设用地，可暂不

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在建设项目规划审批时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并在项目批准后更新规划数据库。 

规划中应根据乡镇实际特征与发展需要，合理设置预留机动建设用地指标比例。包含上位规

划预留的机动建设用地指标在内，皖西山区、皖南山区的乡镇，预留机动建设用地指标比例一般

不宜超过 5%；江淮丘陵地区的乡镇，预留机动建设用地指标比例一般不宜超过 4%；皖北平原、沿

江平原的乡镇，预留机动建设用地指标比例一般不宜超过 3%。几个乡镇联合编制规划的，预留机

动建设用地指标应分解至各乡镇。 

鼓励结合存量低效用地或空间布局优化设置留白用地。在乡镇政府驻地边缘，对于地上无现

状建设、近期无实施项目或现状易于拆迁的空间进行留白。鼓励将乡镇政府驻地内现状低效利用

待转型、待腾退区域，尚未明确建设意向的空间以及邻近生态敏感度相对较高区域的集中建设地

块进行留白，作为集中建设区功能优化和产业发展预留空间。 

6.2.5  产业布局 

落实乡村振兴发展要求，结合乡镇产业发展实际，提出产业发展目标、产业类型和重点区域。

规划应按照主管部门规定，安排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落实设

施农业用地政策，依法依规保障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设施用地。制定产业发展正负面清单，

明确鼓励发展类和禁止发展类产业类型，提出产业发展引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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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模较大、工业化程度高、分散布局配套设施成本高的产业

项目要进入县级及以上城市的产业园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加工要向有条件的镇城镇开发边

界内集聚，不宜在乡政府驻地规划用地范围内新增；直接服务种植养殖业的农产品加工、电子商

务、仓储保鲜冷链、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等产业，原则上应集中在村庄建设边界内。 

对利用农村本地资源开展农产品分拣、初加工、发展休闲观光旅游、农业采摘活动而必需的

配套设施及乡村民宿等项目建设，在不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不突

破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等约束条件、不破坏历史风貌和影响自然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可以

使用规划留白用地，或规划预留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鼓励乡村重点产业和项目使用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积极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腾挪空间用于支持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 

6.2.6  国土空间用途结构优化 

落实上位规划控制指标，促进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以优先保障农业用地尤其是耕地资源、满

足生态用地需求、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乡村建设用地、提升国土景观风貌为顺序统筹安排，

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农业和生态用地。统筹并合理安排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布局和用途，依法

控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促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规定，合理确定乡镇行政

区域范围内的各类用地空间布局。其中，城镇开发边界外用地规划深度以一级类或二级类为主，

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可根据需要细化至二级类或三级类。坚持保护优先、节约集约，统筹各类资

源要素保护和开发利用，制定国土空间用途结构调整方案，明确国土空间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点、

方向及时序安排，制定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表。可参考“附录 A 表 A.4”制定。 

6.3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6.3.1  耕地资源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求，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确保耕地保有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生态有提

高。分类明确耕地用途，严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引导新发展林果业上山上坡，鼓励利用“四

荒”资源，不与粮争地。强化耕地用途管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 

落实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图斑带坐标、带位置

落实到具体地块，形成矢量数据。确定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项目，提高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质量。明确耕地后备资源潜力、分布，提出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时序。制定耕地占补平衡、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实施措施。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表见“附录 A 表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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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水资源 

严格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源涵养区、湿地类自然保护地等水生态保护区要求，明确保

护范围和管控措施。统筹水资源利用，结合农田布局合理规划农业灌溉水渠。有效保护河湖水系，

加强河湖生态空间管控，对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河湖生态用地，制定严格的空间用途管制措施。 

6.3.3  林地湿地资源 

根据森林资源总量和森林覆盖率等控制目标要求，严格划定生态公益林、商品林等基本林地

集中保护区，完善林地用途管制措施。明确湿地保护范围、保护数量、保护方式、修复措施、利

用形式和保障措施等内容，加强生态系统整体保护。 

林地面积指标表见“附录 A 表 A.5”“附录 表 A.6.1、A.6.2”。 

6.3.4  矿产资源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明确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重点区域，科学确定矿产资源保护与开发的重要

区域，明确管控措施，促进矿业权合理设置和勘查开发布局优化。 

6.4  村庄布局优化 

6.4.1  人口规模预测 

分析人口现状、人口结构、人口流动规律等因素，合理预测乡镇户籍人口和常驻人口规模，

进一步分解乡镇政府驻地人口和各行政村人口规模。 

6.4.2  村庄分级分类 

a）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优化细化上位规划要求，将乡镇范围内行政村分为特色保护、城

郊融合、集聚提升、搬迁撤并、一般保留类五类。 

b）乡镇行政区域内的村庄居民点，按照职能和集聚规模分为乡镇政府驻地、中心村和自然村

三级。 

c）按照安全优先、适度集聚、配套完善、服务生产的原则，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

将村庄居民点划分为提升型、稳定型、收缩型和撤并型四类。具体分类可参照《安徽省村庄规划

编制指南》要求进行。 

村庄分级分类可参照“附录 A 表 A.7”进行统计汇总。 

6.4.3  村庄布局 

根据村庄人口变化、村庄建设与空心化状况、未来发展前景等，调整优化村庄用地布局，有

效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地，盘活低效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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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村庄搬迁撤并范围。近期撤并型村庄，应严格控制在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

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

村庄。因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等原因需要搬迁的，应加强可行性与合理性论证。 

坚持村庄搬迁撤并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结合，依托适宜区域进行安置，避免新建孤

立的村落式移民社区。搬迁撤并后的村庄原址，因地制宜复垦或还绿，增加乡村生产生态空间。

农村居民点迁建和村庄撤并，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并经村民会议同意，并按照安徽省相关文件规定

履行程序。 

6.4.4  商业网点 

落实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要求，按照“乡镇商贸中心、村村通快递”的目标要求，立足实际，

完善乡村商业网点和村级商业网点体系，明确各级商业网点的位置、功能、数量、规模、业态、

服务定位和特色等内容。支持村邮站、电商服务站点、快递站点等站点共建、服务共享，实现多

站合一、一点多能、一网多用，建设完善无障碍设施设备，满足乡镇居民实用消费和一般生活服

务需求。 

根据本地区农产品特点和发展需求，积极完善农产品仓储冷链设施。根据服务市场需求，积

极利用现有存量低效用地，规划建设或改造农产品批发市场、集配中心、产地市场，配备预冷加

工、冷藏保鲜等冷链设施，明确各类冷链设施规划布局与建设要求。有需要的，应以鲜活农产品

为重点，明确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规划布局和建设要求。 

6.4.5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以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乡镇建设用地规模为基本依据，结合乡镇发展目标、现状用

地规模、产业发展要求，合理分解乡镇政府驻地、各行政村建设用地规模。 

6.5  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6.5.1  综合交通体系 

分析现状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情况及存在问题，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要求，

明确落实公路、铁路、机场、航道等区域性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和廊道控制要求。结合区域联系、

空间特征和产业布局要求，提出乡镇域交通发展目标和策略，完善乡镇域道路网布局，明确道路

等级、走向。结合城乡居民点和产业空间布局，衔接区域性公共交通体系与设施布局，明确乡镇

域重要农村公路、公共交通线路及公交站（点）布局安排，促进城乡公交一体化。 

6.5.2  公共服务设施 

分析现状公共服务设施情况及存在问题，统筹考虑规划期末乡镇户籍人口规模、实际服务人

口特征和需求，结合城乡社区生活圈体系构建，提升乡镇的区域中心服务能力，推进城乡基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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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均等化。明确“乡镇政府驻地-中心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要求；按照乡镇政府驻地、

中心村、自然村的分级设置，结合乡村产业、旅游发展等要求，分级、分类确定公共教育、文化、

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养老服务、殡葬设施）、便民服务、商业金融以及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规模和建设要求等。 

优化资源配置，明确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农村寄递物流体系设施等的布局与建设

要求。根据乡镇域实际需要，可单独建设，或与公共服务设施、商业服务业设施等合并设置。 

6.5.3  水利设施 

分析现状水利设施情况及存在问题，结合生产、生活、洪涝灾害治理和农业灌溉用水需求，

落实上位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要求，明确水利基础设施类型、布局、建设规模以及廊道管控措施，

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6.5.4  其他市政公用和基础设施 

针对乡镇实际特征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重点完善乡村地区供水排水、能源、通信、环卫

等设施规划，推动城乡市政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a）给排水设施规划。科学预测城乡供水、排水设施需求规模，确定乡镇域给水、排水设施的

规划目标、配置标准与设施规模或服务范围等内容。 

b）能源设施规划。根据乡镇实际供应条件和能源利用特征，科学预测供电、燃气、供热需求

总量，明确高压输电干线、天然气高压干线等能源通道走向，确定主要能源供应设施布局，提出

廊道控制和邻避设施用地控制要求。有需要的乡镇可提出清洁能源用地布局规模和管控要求。 

c）通信设施规划。结合数字乡村建设，统筹规划乡镇域信息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

确定建设标准、规模和重大设施布局。 

d）环卫设施规划。确定乡镇域城乡环卫设施规划目标和配置标准，构建符合地方实际的乡村

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布局建设建筑垃圾消纳设施、资源化利用设施，明确重大邻避设施用地控制

要求。 

6.5.5  安全韧性与防灾 

基于灾害风险评估，确定主要灾害类型，明确防灾减灾目标和设防标准。明确乡镇域内防洪

排涝、抗旱、抗震、消防、人防、防疫、地质灾害防治等各类重大防灾设施标准、布局要求与防

灾减灾措施，适度提高生命线工程的冗余度，构建韧性可靠的乡村安全体系。 

加强危险源规划控制和邻避要求。针对乡镇域内已有易燃易爆设施、危化品生产、存储区域

和运输等危险源，要加强研究论证，优化空间布局，落实安全防护要求。对于地质灾害风险区，

应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对保留村庄居民点提出工程治理要求与安全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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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 

6.6.1  生态修复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工作，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生态修复任务，确定生态修复

类型、重点区域范围和重大工程。准确识别突出生态问题，针对自然保护地、森林草原、矿山生

态、乡村生态等重点问题区域，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布局，明确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目标任

务、空间范围以及生态保护修复区域内各类空间用地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 

6.6.2  国土综合整治 

以乡村振兴为目标，推进乡村地区田水路林村全要素综合整治，优化耕地布局，增加耕地面

积，提升耕地质量。明确禁止开垦范围，禁止开垦严重沙化土地、25度以上陡坡地和已纳入国家

退耕还林计划、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河湖范围内的土地，以及其他根据法律

法规要求禁止开垦的用地。研究分析农用地、建设用地、后备土地资源开发等的整治路径，统筹

推进低效林地草地园地整理、现有耕地提质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提出国土综合整治目标，

确定整治的重点区域范围、各类项目、时序安排和整治措施。 

乡镇域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重大工程安排表可参考“附录 A 表 A.8”制定。 

6.7  历史文化保护与特色风貌塑造 

6.7.1  历史文化保护 

根据乡镇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明确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体系，包括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

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核定公布为

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地下文物埋藏区、水下文物保护区等，编撰历史文化保护名录（可

参考附录 A 表 A.9），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 

a）有需要的乡镇，鼓励将尚未列入上述名录但具有保护价值的文物古迹、传统建筑、农业遗

迹、灌溉工程遗产等保护范围一并划入历史文化保护线。根据控制线等级、规模或特征要求，明

确具体管控措施。 

b）历史文化名镇应单设历史文化保护章节，明确保护内容、保护措施、开发强度和建设控制、

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护、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划定与管控等内容。其他具有重要

历史文化资源的乡镇可参照历史文化名镇进行。 

6.7.2  乡村特色风貌塑造 

加强乡村特色风貌保护，结合自然地理分区特征，细化落实市县规划提出的城乡总体风貌指

引和管控要求，明确各乡镇域内的山水林田湖草整体形态格局，确定整体风貌定位和总体要求。 

按照农田景观大尺度、聚落景观小尺度的原则，搭建全域特色空间体系，保护乡村山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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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田肌理，充分彰显“乡野、乡趣、乡愁、乡韵”的特色。对乡村地区分类分区提出特色保护、

风貌塑造和高度控制等空间形态管控要求，注重宜人尺度建设，新建农房原则上不超过 3 层、高

度一般不超过 12 米，实现低强度开发，营造体现地域特色的田园风光。 

6.8  乡镇政府驻地规划 

6.8.1  用地布局 

a）镇政府驻地。结合上位规划下达的城镇开发边界和建设用地规模管控要求，深化规划期内

城镇主要发展空间研究，细化镇政府驻地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方案，明确集中建设区、弹性发展区、

特别用途区范围。综合考虑镇政府驻地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明确用地结构调整方向，按照《国

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规定，合理确定各类用地比例和空间布

局，制定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布局方案，主要用地应细化至二级类或三级类用地。 

b）乡政府驻地。落实上位规划下达的建设用地规模管控要求，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配套设施

建设、服务功能提升等，明确乡政府驻地的村庄建设边界。综合考虑现状建设用地构成、发展趋

势与村庄居民点整合需求，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规

定，合理确定各类用地比例和空间布局，制定建设用地布局方案，主要用地应细化至二级类或三

级类用地。 

乡镇政府驻地建设用地结构规划表见“附录 A 表 A.10”。 

6.8.2  公共空间与绿地系统 

结合自然地理条件，构建分布合理、尺度宜人、富有活力、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广场、公园、

滨水和街巷等公共空间体系，推进公共空间与公共设施、市政设施和安全设施的共建共用共享，

提高公共空间利用效率。 

a）镇政府驻地。构建配置合理、结构清晰、功能完善的网络化、均衡性公园绿地与开敞空间

布局，确定乡镇政府驻地结构性绿地、重要公园广场以及重要水体的控制范围，综合服务半径、

服务人口以及可达性、便利性等要求，均衡布局各类广场绿地。结构性绿地应能够促进城镇集中

建设区内外部自然生态环境的相连相融；严格控制超大尺度、超大规模广场公园建设，鼓励按照

生活圈设置“口袋公园”等小型公共空间。 

b）乡政府驻地。根据建设用地规模和用地分布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规划方案。建设用地集

中且规模较大的，可参照镇政府驻地规划公共空间与绿地系统；建设用地分散且规模较小的，应

参考《安徽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要求进行规划。 

6.8.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根据实际服务人口特征和生活圈配置要求，建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明确文化、教育、

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各级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标准和用地布局要求，确定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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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用地总量和结构比例。各类设施布局应考虑交通的可达性与便利性，构建步行低碳生活圈，

降低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提高持续减碳的自进化能力。 

a）镇政府驻地。以各级生活圈为单元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针对常住人口构成变化趋势和乡村

功能复合化需求，开展适老化改造，重点完善幼儿园、中小学、卫生医疗、社区养老、体育等设

施建设。 

b）乡政府驻地。建设用地集中且规模较大的，可参照镇政府驻地进行规划；建设用地分散且

规模较小的，可参照《安徽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要求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6.8.4  商业服务业设施建设 

按照县域商业网络体系的定位和要求，综合本乡镇的服务职能，鼓励对现有乡镇商业服务业

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完善乡镇政府驻地商贸中心建设，明确商贸中心、超市、餐饮及集贸市、

为农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的布局和规模，优化生活服务业供给，满足乡镇政府驻地及周边居民消

费需求。 

乡政府驻地建设用地分散且规模较小的，可参考《安徽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要求规划商业

服务业设施，避免超前、超规模配置。 

6.8.5  交通与公用设施 

a）道路交通规划。尊重现有路网形态与空间肌理，优化道路交通网络结构和布局，明确城镇

道路等级，确定主次干路走向、红线宽度及主要交叉口类型等控制要求。合理布局公交站场（点）、

客运站、停车场等交通设施。积极引导低碳出行，加强自行车专用道和行人步道等慢行系统建设，

合理设置各级道路横断面。 

b）公用设施规划。根据用地规模、空间形态、地形地貌等要求，细化乡镇政府驻地市政公用

设施布局要求，明确给水、雨水、污水、供电、通信、燃气、供热、环卫、消防等设施布局方案，

明确各类设施建设标准、规模以及主干管网布局等内容。 

c）安全设施布局。结合重要开敞空间和大型公共设施，细化乡镇政府驻地防灾减灾设施、应

急避难场所等规划布局，明确重要疏散通道管控要求，提升安全保障水平和应急保障能力。 

6.8.6  “四线”管控 

a）镇政府驻地。划定黄线、蓝线、绿线、紫线，明确各控制线的管控要求。黄线划定对镇政

府驻地发展全局有影响的重大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用地控制界线。蓝线划定需要

纳入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的结构性水域，包括江、河、湖、库、渠和湿地等地表水体保护和

控制的地域界线。绿线划定需要纳入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的结构性绿地，面积不小于 1.0 公

顷的大型公共绿地及重要防护绿地。紫线划定世界遗产、大遗址、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建筑等其他需要强制性控制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范围或核心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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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乡政府驻地。可根据发展建设和规划管理需要，划定黄线、蓝线、绿线、紫线。 

6.8.7  特色风貌 

依据乡镇整体风貌定位，延续传统空间格局、保护当地传统特色风貌，体现历史人文特色，

划定乡镇政府驻地景观风貌管控分区，提出风貌分区与特色保护、高度分区与控制、建筑风格与

色彩控制等方面的管控要求。 

a）镇政府驻地。应针对低效用地再开发、老旧街巷与住宅建筑改造等，明确实施风貌整治的

重点区域和措施。严格控制建筑高度，新建住宅原则上不超过 6 层。规划应明确建筑体量与色彩

等方面的要求，增加公共活动空间，提出建成区风貌整治路径与策略。 

b）乡政府驻地。应结合闲置土地、存量用地、农房改造等，制定风貌整治提升的策略和要求。

严格控制建筑高度，新建住宅（农房）控制在 2-3 层为主。可按照《安徽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

要求，制定风貌整治、人居环境提升等方面的具体方案。 

6.9  规划传导、实施与保障 

6.9.1  制定单元规划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将乡镇行政区域内划分为若干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对规划强制性和

约束性内容予以梳理，明确向下位规划的传导内容。 

a）划分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可分为城镇单元和乡村单元，明确各单元范围、面积、名称和功能定位，并提出人口与用地

规模、开发强度、建筑高度等规划控制要求，形成单元规划指引，指导详细规划编制。 

城镇单元以同级城镇开发边界为范围边界，突出功能导向，根据 10-15 分钟生活圈、公共服

务半径以及干道、河流等自然地理界线，结合管理和开发时序，划定单元范围边界。乡村单元以

一个或若干个行政村为单位划分，应以国土空间规划用途分区、村庄分级分类、自然地理要素、

社会经济联系、历史文化等为依据划定。 

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分一览表可参考“附录 A 表 A.11”制定。 

b）明确单元控制要求 

城镇单元:明确单元四至边界、面积、功能定位、建设用地规模，以及单元内涉及的重要公共

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公园绿地面积、防灾避难场所等的配建标准或空间布局要求；落实重

要绿线、蓝线、紫线、黄线等内容；合理规划城镇建筑面积发展目标，严格管控高能耗公共建筑

建设。 

乡村单元：明确单元四至边界、面积、功能定位、村庄人口、建设用地规模及重要设施配建

标准或空间布局要求；对村庄重点建设区域、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特色发展及传统村落保

护与利用等提出指引；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等强制性内容，将指标

规模和空间布局传导至村庄，划定保留村庄的村庄建设边界，明确规模控制要求；梳理村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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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正、负面清单，引导不同类型的村庄开发建设。 

单元控制要求是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向村庄规划、详细规划传导的重要内容。单元控制一

览表可参考“附录 A 表 A.12.1、表 A.12.2”制定。 

6.9.2  制定分期实施计划 

衔接市县规划近期实施计划，结合乡镇实际对近期规划作出统筹安排，落实市县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等项目及时序安排。 

对乡镇域产业、交通、水利、能源、电力、通信、环保、旅游等建设项目，及乡镇政府驻地

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社会福利等公共设施项目，明确近期实施重点和发展时序，制定重点建设

项目规划表，可参考“附录 A 表 A.13”制定。 

6.9.3  制定环境影响说明 

根据规划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编写环境影响说明。主要内容应包括： 

a）规划实施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分析、预测和评估。主要包括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分析、不

良环境影响的分析和预测以及与相关规划的环境协调性分析。 

b）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主要包括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政策、

管理或者技术等措施。 

6.9.4  做好规划实施保障 

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向社会公布和宣传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建立规划宣传和交

流互动机制，将涉及村庄规划的相关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促进规划好用、管用和实用。  

监督实施。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规划的实施和监督。利用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实施监督系统或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开展对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刚性管控执行情况的

实时监测、预警和定期评估。 

7  分区分类指引 

7.1  分区分类 

7.1.1  自然地理分区 

在乡镇域规划层面，应突出自然地理特征要求，研究当地气候和地形地貌条件、水土等自然

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容量等空间本底特征，分析自然地理格局、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布局的空间

匹配关系，提出国土空间优化导向。 

根据安徽省地图（自然地理版），将全省划分为皖北平原、江淮丘陵、皖西山区、沿江平原和

皖南山区五大自然地理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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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所属自然地理分区可参考附录 C。 

7.1.2  职能分类 

在乡镇政府驻地规划层面，应充分考虑乡镇区位交通、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空间特色等因

素，结合现状实际、区域发展和上位规划等的要求，在规划中应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主导功能，

制定差异化发展模式。 

乡镇政府驻地职能可分为一般服务型、特色带动型和重点发展型三类。区域竞争力与产业基

础较为薄弱，以传统农业生产为基础，或在上位相关规划中未被纳入重点发展的乡镇，可按照一

般服务型定位。具有特定历史文化、特色产业、特色发展资源以及其他特色发展条件，且对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一定带动作用的乡镇，可按照特色带动型定位。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或外部支撑条

件，综合实力或工业产业实力较强，比周边乡镇辐射力更强的乡镇，可按照重点发展型定位。部

分乡镇可兼具多种类型特征，规划应根据其主要职能要求，合理确定空间规划方案。 

7.2  分区指引 

7.2.1  皖北平原 

皖北平原地区是国家粮食主产区、长三角高质量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以及重要的能源和绿色

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a）加强耕地保护。应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确保耕地数量，提升

耕地质量。加大农村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b）保障用水安全。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严禁超限、超标开采地下水，把水资源作为最

大刚性约束。加快实施重要支流、中小河流和洼地易涝区治理，增强城乡防洪排涝能力。根据皖

北地区群众喝上引调水的要求，统筹好当地水、过境水、外调水三大水源利用，强化城乡供水保

障。 

c）促进产业发展。贯彻落实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要求，加大土地资源清理整合力度，

依法依规保障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设施用地，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通过整体规划、分期

实施、小块起步、滚动发展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加快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建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d）控制村庄建设规模。优化乡村空间结构，加强对人口结构特征、流动趋势研究，提出解决

村庄空心化的规划对策与建议，合理控制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引导村庄建设用地减量化发展，促

进农村人口向城市、镇区和中心村集中。 

e）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农村基本公共设施、安全设施、交通及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f）推进生态治理。加强淮河流域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

以河道生态整治和河道外两岸造林绿化为重点，建设淮河及其支流泉河、颍河、西淝河等河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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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廊道，积极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和采煤沉陷区治理。针对生态功能减弱、生物多样性减少、开发

利用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的农田生态系统，围绕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农用地复垦、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提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方案。 

7.2.2  江淮丘陵 

江淮丘陵地区是安徽省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区、长三角区域增长新引擎和引领全省发

展的核心区。 

a）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深化区域协同，根据区域产业发展要求，促进各类资源要素向镇区、

园区集中，科学谋划乡镇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从严控制不切实际的大规模产业用地集聚。 

b）推进设施互联互通。统筹谋划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安全设施

布局，提高城乡设施网络互联互通水平；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与保障能力，实现各类设施的共

建共享。 

c）促进城郊旅游发展。依托区位交通、农业产业及客群优势，探索现代农业、生态农业与地

域文化融合模式，积极推进城市近郊型农业和旅游发展，实现农产品生产安全化、供给及多元化

和服务增值化，带动农村经济增长。 

d）塑造特色风貌。依托江淮分水岭、文化资源、民俗风情等地域特色，尊重农民意愿，开展

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与风貌提升，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加强农房建设风貌引导和安

全管控，形成江淮地区特色风貌空间。 

e）加强重要生态空间保护。统筹谋划水利工程建设，开展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推进坡

耕地、坡式经济林地水土流失综合整治。加强引江济淮工程岸线用途管制，保护自然岸线和水域

生态环境，加强湖泊保护和治理。识别生态敏感性高的生态受损空间，实现系统修复和协同修复，

加强江淮分水岭生态保护，构建完善的生态网络结构。针对生态功能减弱、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

矛盾突出问题，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与农田生态系统修复，提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方案。 

7.2.3  沿江平原 

沿江平原地区是安徽省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新兴增长极、全国重要

的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内陆对外开放的新高地、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的

重要区域。 

a）严格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保护要求，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严格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长江流域专项规划

以及长江流域国土空间分区分类用途管制要求。划定河湖岸线保护范围，严格控制岸线开发建设，

促进岸线合理高效利用。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

禁止在长江干流岸线三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但是

以提升安全、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目的的建设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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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加强生态安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

复；落实灾害风险评估要求，城镇建设和发展应避让地质灾害风险区、蓄泄洪区等不适宜建设区

域，加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严防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对风险等级高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

不适宜长期居住生活的村庄，尊重群众意愿，统筹优化村庄布局，实施搬迁避让。对威胁乡镇政

府驻地、学校、景区、重要基础设施和人口聚集区，且难以实施避险搬迁的极高、高风险地质灾

害隐患点和经识别、调查新发现的稳定性差、风险等级高、不宜避让搬迁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

施工程治理。 

c）优化空间格局。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和上位规划要求，统筹区域产业转移、交通体系建设、

生态修复等方面的工程项目布局，进一步优化乡镇的职能分工、产业布局及村庄空间布局，合理

引导产业集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 

d）加强设施建设。结合乡村特色产业、旅游发展，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安全、交通、农田水

利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功能，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e）提升特色风貌。整合优势资源，积极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培育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优化

农村居民点布局，加强村庄整体风貌设计，开展本土特色的民居与景观建设，促进乡村就地就近

城镇化。 

7.2.4  皖西山区 

皖西山区是全国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全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安徽省重要的生

态安全屏障。 

a）保障生态安全。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有序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强化大别山生态屏障安全。

针对受损、退化、功能下降的森林、湿地、河流、湖泊等自然生态系统，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河

道保护治理、野生动植物种群保护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土绿化、人工商品林建设等。针对

历史遗留矿山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实施地质灾害隐患治理、矿山损毁土地植被恢复、破损生态单

元修复等，重建生态系统，合理开展修复后的生态化利用。 

b）加强耕地保护。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加大农村土

地整治、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撂荒地复耕利用。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加快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c）保障城乡居民安全。对风险等级高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不适宜长期居住生活的村庄，

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统筹优化村庄布局，实施搬迁避让。对威胁乡镇政府驻地、学校、景区、重

要基础设施和人口聚集区，且难以实施避险搬迁的极高、高风险地质灾害隐患点和经识别、调查

新发现的稳定性差、风险等级高、不宜避让搬迁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工程治理。 

d）促进文旅发展。依托皖西山区优势资源和产业基础，创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引导乡镇发

展适应性产业和旅游、康养等特色项目。强化区域红色文化保护与利用，推进乡村振兴项目与旅

游开发相结合，谋划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红色旅游产品，明确相关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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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保障设施建设。结合乡村特色产业、旅游发展，完善农村基本公共设施体系、交通及基础

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落实防洪保安和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保障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7.2.5  皖南山区 

皖南山区是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区的核

心区域，安徽省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a）保障生态安全。加强森林、河湖、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有序推进退耕还林，强化生

态红线保护和修复，确保生态空间面积不减少，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加强城镇建设适宜性分析，

确保规划用地避让地质灾害风险区，提出防洪排涝、抗震、人防、地质灾害防治等规划要求，明

确应对措施。 

b）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全面掌握行政区内传统文化资源现状，落实国家、省、市、县四级名

录保护体系要求。落实世界遗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大遗址、古村落（古

民居）、红色文化遗存等的保护控制线及管控要求。提出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和利用要求，维护整体

建筑风貌安全。全面摸清行政区域内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要素分

布，因地制宜提出合理的利用方式和管控措施。 

c）落实融合发展要求。充分发挥皖南独特旅游资源优势，更加注重文化建设和生态保护、城

乡统筹和区域互动，更加注重民生改善和社会管理创新，推动生态、文化、旅游、科技融合发展，

合理运用“留白”机制，有力保障以文化旅游为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空间需求，提升发展质

量和国际化水平。 

d）统筹推进乡村旅游与村庄保护。注重与生态环境相和谐，打通通往景区的主干连接通道，

加强景区景点内部道路及其附属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中心村，保护好地域性乡村风貌，统筹考虑

居民与游客的公共服务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与旅游便民设施，促进配套设施共享。

充分尊重民意，有序推进生态移民工程，保障居民点建设用地需求。 

7.3  分类指引 

7.3.1  一般服务型 

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应发挥其连接市县、服务乡村的基础作用，按照城乡生活圈配

置要求，构建完善的生活服务体系，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及安全设施等的建设内容与要

求，全面提升区域服务能力。 

a）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地形地貌，最大限度保护周边自然山体、河流及优质耕地；针对现状

实际需要，明确重点规划建设、整治提升的公共空间，完善人行系统、增强韧性，体现地域特色。 

b）合理集聚。按照集约适度、绿色发展原则，结合人口自然增长趋势，合理预测人口规模与

用地规模。促进城镇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用，全面推行增量投放与存量盘活利用相挂钩，优化建



 

 — 23 —   

设用地指标配置。合理引导农村人口向乡镇政府驻地转移，加强公共空间、绿地空间建设，严格

控制中高强度开发建设，空间上适度集聚，避免骑路式空间布局形态，避免超出地方实际的大规

模开发建设。 

c）完善设施。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按照区域

服务中心建设要求，规划明确各类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用地布局、规模，有需要的应明确安全设施

建设布局与规模，统筹布局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规划体系，促进设施共建共享，提高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 

7.3.2  特色带动型 

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除提升中心服务功能外，还应加强生态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重视考虑特色资源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中的适宜性、重要性，发挥特色产业促进乡村振

兴发展的作用，打造融合生态、文化、旅游、社区等功能复合的发展平台，完善提升特色化服务

接待能力，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a）保护既有格局。顺应自然地形地貌，遵循既有街巷与公共空间，尊重建成区既有空间形态

与肌理，以及其所依存的自然山水格局。深入挖掘本地自然、人文底蕴，体现地域特色，避免大

拆大建，避免规划建设区域对原有空间格局和肌理的破坏。 

b）优化空间布局。统筹特色发展与服务功能提升要求，促进特色产业集中化，鼓励人口向政

府驻地集中发展，合理控制规划建设用地指标，支持特色化发展所需指标合理利用。结合现有空

间肌理与路网结构，优化功能结构组织。完善慢行系统设置，加强绿地公园、公共空间及文化娱

乐设施建设，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传统格局山水环境，塑造特色城镇风貌。提出临山、滨水及

历史建筑周边的开发建设要求，严格控制建筑高低，降低建筑密度。 

c）促进功能提升。正确处理好特色保护与发展要素的关系，提升文化旅游、商贸服务、特色

加工等功能。根据特色资源保护与利用、人口与产业等情况，合理增加特色产业、旅游服务配套

设施用地。根据旅游人口规模预测，合理确定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标准。 

7.3.3  重点发展型 

该类型乡镇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应作为推进城乡

融合、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关键节点，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功能，积极引导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规范企业向园区、镇区集中，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提升对县域经济的

支撑作用。 

a）合理确定规模。应发挥产业、服务、居住等多重复合功能，打造综合性服务中心，引导走

产业化、规模化、品质化城镇发展道路。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在不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前提下，统筹落实好上级下达的约束性指标，合理确定城镇发展规模。研究

产业发展与人口分布、生态安全、耕地保护的空间关系，鼓励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满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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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和商贸服务等的空间需求，加强农村人口向镇区、园区集中的实施引导。 

b）推进品质提升。积极盘活存量土地，全面提升城镇公共服务功能，推动基础设施体系化网

络化建设，推进基于数字化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条件的乡镇，可参考小城市建设标准，加快

补齐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参考借鉴“海绵城市”建设经验，增强城镇防洪排涝功

能。建设完整居住社区，开展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优化城镇空间和建筑布局，塑造时代特

色风貌。 

c）促进城乡融合。积极融入周边大城市或城镇群发展格局，承接区域产业转移，提升商业服

务能力。高标准规划完善的配套设施体系，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有条件

的乡镇可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规模化建设和水利设施改造升级；完善公共卫生体系，

明确公共卫生服务设施规模和布局，提高卫生医疗服务能力。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加快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d）引导产业提升。重点发展基础好的现有优势产业，发挥集聚带动效益，拓展上下游产业链；

引导工业企业向产业园区集中，打造特色化、专业化、规模化产业集群；探索“标准地”改革，

引导转型升级，助推产城一体化发展；控制并逐步淘汰环境污染、僵尸企业。 

8  成果要求 

8.1  成果构成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包括法定文件和技术文件，可分为纸质文档和电子文件。 

联合编制的乡镇国体空间总体规划，应按乡镇分别制作规划成果，进行成果审查审批。 

8.1.1  法定文件 

法定文件包括规划文本（含附表）、图件、附件和数据库。法定文件一经审批则具有法定效力，

是需要严格执行的公共政策。 

a）规划文本。规划文本是以条款的形式，根据规划内容确定规定性要求的文件。文本内容应

符合本规程要求，包括文本条文和必要的表格，表格一般应包括本规程附录 A 所提供的表格，可

根据需要增加其他相关统计表格。文本表述应准确规范，简明扼要。 

b）图件。乡镇域规划层面，一般包括乡镇域国土空间现状图、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国土空

间控制线规划图、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图、村庄居民点体系布局规划图、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规划图、交通与基础设施规划图、历史文化与景观风貌规划图、近期建设规划图、详细规划编制

单元图则等。 

乡镇政府驻地规划层面，一般包括乡镇政府驻地国土空间现状图、国土空间用地布局规划图、

公共空间与绿地系统规划图、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道路交通规划图、基础设施布局规划图、特

色风貌控制规划图等。 

乡镇可结合实际，将以上图件合并表达或增补其他规划图件。国土面积规模较小或村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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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的乡镇，可根据需要合并规划图件，简化规划成果表达。 

c）附件。包括人大审议意见、部门意见、会议纪要、专家论证意见、公众参与记录、听证材

料等。 

d）数据库。数据库包括成果数据库和管理数据库，可参照“附录 D”进行。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另有规定时，按照其要求予以制定。规划成果数据库与规划编制工作同步建设、同步报批，通

过批准后，逐级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8.1.2  技术文件 

技术文件是制作法定文件的基础性文件，是规划管理部门执行规划的参考文件，包括技术性

内容和分析过程等，一般包括规划说明、重大专题研究报告（若有）等。 

a）规划说明。规划说明是对规划文本、图件的补充解释与说明，主要阐述规划决策的编制基

础、分析过程和分析结论，是配合规划文本和图件使用的重要参考。规划说明中，需编写规划环

评篇章，分析规划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提出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b）专题报告。各乡镇根据需要对规划编制中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形成的专题报告。 

8.2  成果形式 

规划成果应以纸质版文件和电子版文件两种形式提交。 

a）纸质版成果。规划文本、规划说明和其他材料等文字资料采用 A4竖向排版，图集采用 A3

幅面折叠成册。挂图应根据制图区域范围和内容完整的要求，合理确定幅面大小。 

b）电子版成果。电子版文件采用通用文件存储格式。文档采用 pdf格式，图纸采用 jpg 格式，

矢量数据为 gdb等格式。 

8.3  成果审查 

8.3.1  数据库审查 

利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审查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按照相

关技术规范和质检细则，审查规划入库数据，包括数据成果的规范性、空间关系的正确性、坐标

一致性、边界吻合度以及遥感影像、基础地理等现状数据的整合集成情况等，重点审查上位规划

约束性指标、强制性内容落实情况。 

8.3.2  成果审查要点 

（1）发展定位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耕地保有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面积、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建设用地总面积、国土空间开发强度等约束性指标的落实和分解下达。 

（2）乡镇域规划分区划定与用途管制规则，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村庄建设边界等控制线的划定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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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镇域国土空间用途结构优化方案，主要用地的规模和比例，各类用地空间布局的合理

性与合规性。 

（4）乡镇域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体现地方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历史文化保护体系等。 

（5）乡镇域的村庄布局优化、各级各类村庄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6）乡镇域的综合交通体系、水利设施，以及满足乡村振兴发展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

等的布局和配置要求等。 

（7）乡镇政府驻地的功能布局和用地结构，公共空间与绿地系统，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及基

础设施等的用地布局等。 

（8）乡镇政府驻地的特色风貌塑造，存量低效用地再开发、老旧街巷改造，各类历史文化遗

存的保护范围和要求等。 

（9）已批准的建设用地项目、土地整治及生态修复等项目是否落实到规划中，已批准的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范围是否纳入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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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划文本附表 

表 A.1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体系一览表 

序号 指标项（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层级 

一、空间底线与安全 

1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约束性 全域 

2 耕地保有量（公顷） 约束性 全域 

3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约束性 全域 

4 建设用地总面积（公顷） 约束性 全域 

5 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公顷） 约束性 全域 

6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公顷）* 约束性 全域 

7 林地保有量（公顷） 约束性 全域 

8 自然保护地面积（公顷） 建议性 全域 

9 新增生态修复面积（公顷） 预期性 全域 

10 防洪堤坝达标率（%） 建议性 全域 

二、空间结构与效率 

11 常住人口数量（万人） 预期性 全域、乡镇政府驻地 

12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预期性 镇政府驻地 

13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 约束性 镇政府驻地 

14 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平方米） 预期性 乡镇政府驻地 

15 道路网密度（千米/平方公里） 约束性 乡镇政府驻地 

16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 预期性 全域 

17 国土开发强度（%） 预期性 全域 

三、空间品质与特色 

18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步行 5分钟覆盖率（%） 约束性 乡镇政府驻地 

19 社区 15 分钟生活圈覆盖率（%） 预期性 乡镇政府驻地 

20 人均体育用地面积（平方米） 预期性 乡镇政府驻地 

21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预期性 乡镇政府驻地 

22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预期性 全域 

23 每千名老年人养老床位数（张） 预期性 全域 

24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预期性 全域 

25 城镇污水处理率（%）* 预期性 全域 

26 行政村等级公路通达率（%） 预期性 全域 

27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预期性 全域 

28 自然和文化遗产（处） 预期性 全域 

29 村级商业网点（%） 约束性 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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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约束性指标为必选指标，预期性指标可根据需要选取或自行增加，建议性指标供参考增

加；有条件的地区也可将部分预期性指标调整为约束性指标。 

（2）备注为*的指标，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可不统计。 

A.1.1 指标分类 

按指标性质分为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是为实现规划目标，在规划期内不得

突破或必须实现的指标；预期性指标是指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预期，规划期内努力实现或不突破的

指标；建议性指标是指各乡镇根据实际特征和管理需要，自行增加的规划指标。 

A.1.2 指标涵义 

1、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指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面积。生态保护红线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

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

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

沙化、石漠化、海岸侵蚀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2、耕地保有量：指区域内的耕地总面积。 

3、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按

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法确定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实施特殊

保护的耕地面积。 

4、建设用地总面积：指区域内的建设用地面积。 

5、城乡建设用地面积：本表中的统计范围，为乡镇人民政府驻地和村庄建设用地总面积。 

6、城镇开发边界面积：是在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以城

镇功能为主的区域边界，涉及城市、建制镇以及各类开发区等。 

7、林地保有量：指行政辖区内的林地面积，包括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面积，含迹地。

详细分类应与《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规定的林地保持一致。 

8、自然保护地面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

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的面积。 

9、新增生态修复面积：指年内水土流失、沙化治理、国土综合整治、矿山修复、石漠化等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累计面积，重叠区域不重复计算。 

10、防洪堤坝达标率：指防洪堤防达到相关规划防洪标准要求的长度与现状堤防总长度的比

例。 

11、常住人口数量：指实际经常居住半年及以上的人口数量。 

12、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指城镇常住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比例。 

13、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指建制镇政府驻地范围内的建设用地面积与城镇常住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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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值。 

14、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指按照避难人数为 70%的常住人口计算乡镇人民政府驻地应急

避难场所人均面积。 

15、道路网密度：指过境道路及主干路、次干路、支路总里程数与乡镇人民政府驻地建设用

地总面积的比值。 

16、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与乡村户籍人口规模的比值。 

17、乡镇国土开发强度：行政区内的建设用地总量占行政区域国土总面积的比例。 

18、公园绿地、广场用地步行 5 分钟覆盖率：指 400 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广场用地周边 5

分钟步行范围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占所有居住用地面积的比例。 

19、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步行 15 分钟覆盖率：卫生、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各类社区公共

服务设施周边 15 分钟步行范围覆盖的居住用地占所有居住用地的比例（分项计算）。 

20、人均体育用地面积：指常住人口人均拥有的体育场地。体育场地是指可供训练、比赛、

健身活动的场地有效面积。 

2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指年末平均每人拥有的公园绿地面积。其中，公园绿地指向公众开

放的、以游憩为主要功能，有一定的游憩设施和服务设施，同时兼有健全生态、美化景观、防灾

减灾等综合作用的绿化用地。 

22、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指每千名常住人口拥有的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数。

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23、每千名老年人养老床位数：指每千名 60岁及以上老年人拥有的养老机构床位数。 

24、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占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的比例。 

25、城镇污水处理率：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量占污水排放总量的比重。 

26、行政村等级公路通达率：通行四级及以上公路的行政村数量占行政村总数量的比例。 

27、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行政区内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 

28、自然和文化遗产：由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认定公布、依法实施保护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数量。

一般包括：世界遗产及预备名录、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生态保护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

落、各级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地下文物埋藏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工业遗产、

各级自然保护地以及其他经过行政认定公布的遗产类型。 

29、村级商业网点：满足村民就近消费的便民商店。“十四五”时期具备条件的行政村覆盖率

应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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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国土空间规划用途分区统计表 

单位：公顷、%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面积 比重 

生态保护区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   

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   

其他红线区   

生态控制区 

森林生态控制区   

水体和湿地生态控制区   

其他生态控制区   

农田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城镇发展区 

城 镇

集 中

建 设

区 

居住生活区   

综合服务区   

商业商务区   

工业发展区   

物流仓储区   

绿地休闲区   

交通枢纽区   

战略预留区   

城镇弹性发展区   

特别用途区   

乡村发展区 

村庄建设区   

一般农业区   

林业发展区   

牧业发展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    



 

 — 31 —   

表 A.3.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与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序号 行政村名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面积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1    

2    

3    

……    

合计   

表 A.3.2  其他控制线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序号 行政村名 控制线名称 控制线面积 

1    

2    

3    

……    

合计   

表 A.3.3  村庄建设边界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序号 行政村名 自然村名称 村庄建设边界面积 

1    

2    

3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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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规划用地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用地类型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间面积增减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耕地      

园地      

草地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农用地合计      

林地      

湿地      

陆地水域      

生态用地合计      

城镇      

村庄      

城乡建设用地合计      

区域交通运输用地      

区域公用设施用地      

采矿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合计      

注： 

1.城乡建设用地中的城镇、村庄是指城镇、村庄（含乡政府驻地）范围的建设用地，规划基期年

数据采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中的建制镇、村庄用地数据。 

2.区域交通运输用地、区域公用设施用地，是指城镇建设用地范围以外的交通运输、公用设施用

地。 

3.其他建设用地是指城乡建设用地、区域交通运输用地、区域公用设施用地以外的建设用地，主

要包括特殊用地、留白用地、盐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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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表 

单位：公顷 

序号 行政村名 基期年耕地面积 目标年耕地保有量指标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 

1     

2     

……     

合计    

 

表 A.6.1  林地面积指标表 

单位：公顷 

序号 行政村名 基期年林地面积 目标年林地保有量指标 

1    

2    

3    

……    

合计   

表 A.6.2  湿地面积指标表 

单位：公顷 

序号 行政村名 基期年湿地面积 目标年湿地保有量指标 

1    

2    

3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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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  村庄分级分类汇总表 

单位：个 

行政村分类 行政村名称 所辖自然村名称 分类 分级 备注 

特色保护类 

 
    

    

 
    

    

城郊融合类 

 
    

    

 
    

    

集聚提升类 

 
    

    

 
    

    

搬迁撤并类 

 
    

    

 
    

    

一般保留类 

 
    

    

 
    

    

合计 （数量汇总） （数量汇总） （数量汇总）  

注：1、村庄分类按照提升型、稳定型、收缩型和撤并型四类划分。 

2、村庄分级为乡镇政府驻地、中心村、自然村三级。 

3、需要撤并的村庄，宜明确其安置去向和安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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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重大工程安排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类型 重点任务 实施区域 建设规模 
主要技术

指标 

建设 

时序 

1        

2        

3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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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历史文化资源统计表 

类  别 名  录 等  级 所在地 

世界文化遗产 XX   

 ……   

文物保护单位 XX   

 ……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XX   

 ……   

历史文化街区 XX   

 ……   

传统村落 XX   

 ……   

历史建筑 XX   

 ……   

非物质文化遗产 XX   

 ……   

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不可移动文物 
XX   

 ……   

地下文物埋藏区 XX   

 ……   

水下文物保护区 XX   

 ……   

注：各级政府所公布的历史文化遗产名录包括：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优秀近现代建筑；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保护级别选填

项包括：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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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0  乡镇政府驻地用地现状与规划对照表 

用地

编号 
用地类型 

规划基年期 规划目标年 变化量 

面积 

（公顷） 

比重

（%） 

面积 

（公顷） 

比重

（%） 

面积 

（公顷） 

比重

（%） 

07 

居住用地       

其

中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

用地 
    

  

农村宅基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

用地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10 工矿用地       

11 仓储用地       

12 交通运输用地       

13 公用设施用地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5 特殊用地       

16 留白用地       

 …       

合计      

注：变化量栏中分别用“+”“-”表示增减。 



 

 — 38 —   

表 A.11  详细规划编制单元一览表 

单元类型 单元名称 单元编号 单元面积 功能定位 

城镇单元 

XX    

……    

乡村单元 

XX    

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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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1  城镇单元控制要求一览表 

单元编号  

四至边界  

功能定位  

用地面积（公顷）  

建设用地面积（公顷）  

重要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标准或空间布局要求  

重要市政基础设施配建标准或空间布局要求  

公园绿地面积配建标准或空间布局要求  

防灾避难场所配建标准或空间布局要求  

重点四线落实要求  

规划城镇建筑面积发展目标  

表 A.12.2  乡村单元控制要求一览表 

单元编号  

四至边界  

功能定位  

村庄人口（人）  

用地面积（公顷）  

建设用地面积（公顷）  

重要设施配建标准或空间布局要求  

生态保护红线控制面积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村庄建设用地拓展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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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3  近期建设项目表 

单位：万元、公顷 

项目 

类型 

项目 

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起止

年限 
建设区域 

用地 

规模 

资金 

预算 
…… 

交通 

1.XX       

2.XX       

水利 

1.XX       

2.XX       

能源 

1.XX       

……       

环保 

1.XX       

……       

旅游 1.XX       

文教 

1.XX       

2.XX       

社会 

福利 
XX       

…… ……       

        

注：建设性质应标明新建、改建、扩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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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国土空间规划用途分区参考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含义 

生态保护

区 

 
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

的陆地自然区域，以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区域为主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 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范围 

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 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范围 

其他红线区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之外的其他区域 

生态控制

区 

 
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留原貌、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建

设、限制开发建设的陆地自然区域 

森林生态控制区 
生态保护红线外的公益林、天然林重点区域、古树名木集中分

布区、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区 

水体和湿地生态控制区 
生态保护红线外的重要湿地、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江河湖泊水

库等水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生态廊道 

其他生态控制区 
生态保护红线外的防护林和特用林、一般湿地、一般水系、一

般生态廊道，以及其他生态功能重要区域 

农田保护

区 

 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为实现永久基本农田保质保量补划落地，在永久基本农田之外

划定其他质量较好的耕地区域 

城镇发展

区 

 
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是城镇集中开发建设并可满足城镇

生产、生活需要的区域 

 

 

 

 

 

居住生活区 以住宅建筑和居住配套设施为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 

综合服务区 
以提供行政办公、文化、教育、医疗以及综合商业等服务为主

要功能导向的区域 

商业服务区 以提供商业、商务办公等就业岗位为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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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含义 

 

城 镇 集

中 建 设

区 

工业发展区 以工业及其配套产业为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 

物流仓储区 以物流仓储及其配套产业为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 

绿地休闲区 
以公园绿地、广场用地、滨水开敞空间、防护绿地等为主要功

能导向的区域 

交通枢纽区 
以机场、港口、铁路客货运站等大型交通设施为主要功能导向

的区域 

战略预留区 在城镇集中建设区中，为城镇重大战略性功能控制的留白区域 

城镇弹性发展区 
为应对城镇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方可进行城镇

开发和集中建设的区域 

特别用途区 

为完善城镇功能，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保持城镇开发边界的完

整性，根据规划管理需划入开发边界内的重点地区，主要包括

与城镇关联密切的生态涵养、休闲游憩、防护隔离、自然和历

史文化保护等区域 

乡村发展

区 

 
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集中生活

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 

村庄建设区 城镇开发边界外，规划重点发展的村庄用地区域 

一般农业区 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林业发展区 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牧业发展区 以草原畜牧业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矿产能源

发展区 
 

为适应国家能源安全与矿业发展的重要陆域采矿区、战略性矿

产储量区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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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安徽省自然地理分区参考 

自然地理名称 自然地理分区范围 

皖西山区 
安庆市岳西县全域、桐城市西北部、太湖县西北部、潜山市西北部的区域，

六安市霍山县、金寨县全域、金安区和裕安区西南部、舒城县西南部的区域。 

沿江平原 

合肥市巢湖市、庐江县全域，六安市金安区东南部、舒城县东北部，铜陵市

枞阳县全域、郊区西北部、义安区西北部，芜湖市市辖区全域、无为市全域、

南陵县东北部，马鞍山市全域，安庆市市辖区全域、怀宁县和望江县全域、

桐城市东南部、宿松县东南部、太湖县东南部，池州市贵池区北部、东至县

北部区域。 

江淮丘陵 

阜阳市颍上县东南部，淮南市全域，六安市裕安区东北部、金安区北部区域、

叶集区全域、霍邱县全域，合肥市市辖区和肥西县、肥东县、长丰县全域，

滁州市南谯区和定远县、明光市、来安县、全椒县、天长市、凤阳县全域，

蚌埠市禹会区西南部区域。 

皖南山区 

宣城市市辖区和郎溪县、宁国市、广德市、泾县、旌德县、绩溪县全域，黄

山市市辖区和休宁县、歙县、黟县、祁门县全域，池州市贵池区和东至县中

南部、石台县、青阳县全域，芜湖市南陵县西南部，铜陵市铜官区全域和义

安区东南部、郊区东南部区域。 

皖北平原 

阜阳市市辖区和界首市、临泉县、阜南县、太和县全域，颍上县西北部，亳

州市市辖区和涡阳县、蒙城县、利辛县全域，淮南市凤台县全域和潘集区西

南部区域，蚌埠市禹会区东北部、淮上区、蚌山区、龙子湖区和怀远县、固

镇县、五河县全域，淮北市市辖区和濉溪县全域，宿州市市辖区和砀山县、

萧县、灵璧县、泗县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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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图件制图要求 

表 D.1  规划用途分类要素表达图式 

规划用途分类 
表达图式 

图式符号 RGB 

耕地 

  RGB(245，248，220) 

水田  RGB(245，248，220) 

RGB(130， 130， 130) 

水浇地  RGB(245，248，220) 

RGB(130， 130， 130) 

旱地  RGB(245，248，220) 

RGB(130， 130， 130) 

园地 

  RGB(191，233，170) 

果园  RGB(191，233，170) 

RGB(130， 130， 130) 

茶园  RGB(191，233，170) 

RGB(130， 130， 130) 

橡胶园  RGB(191，233，170) 

RGB(130， 130， 130) 

其他园地  RGB(191，233，170) 

RGB(130， 130， 130) 

林地 

  RGB(104，177，103) 

乔木林地  RGB(104，177，103) 

RGB(130， 130， 130) 

竹林地  RGB(104，177，103) 

RGB(130， 130， 130) 

灌木林地  RGB(104，177，103) 

RGB(130， 130， 130) 

其他林地  RGB(104，177，103) 

RGB(130， 13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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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用途分类 
表达图式 

图式符号 RGB 

草地 

  RGB(205，245，122) 

天然牧草地  RGB(205，245，122) 

RGB(130， 130， 130) 

人工牧草地  
RGB(205，245，122) 

RGB(130， 130， 130) 

其他草地  RGB(205，245，122) 

RGB(130， 130， 130) 

湿地 

 

 

RGB(101，205，170) 

RGB(130， 130， 130) 

森林沼泽  RGB(101，205，170) 

RGB(130， 130， 130) 

灌丛沼泽  RGB(101，205，170) 

RGB(130， 130， 130) 

沼泽草地  RGB(101，205，170) 

RGB(130， 130， 130) 

其他沼泽地 

 

 RGB(101，205，170) 

RGB(130， 130， 130) 

内陆滩涂  RGB(101，205，170) 

RGB(130， 130， 130) 

农业设施

建设用地 

  RGB(216，215，159) 

乡村道路用地 
 

RGB(216，215，159) 

种植设施建设用地  RGB(216，215，159) 

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RGB(216，215，159)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RGB(216，21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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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用途分类 
表达图式 

图式符号 RGB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RGB(255，211，128) 

RGB(130，130，130)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RGB(255，211，128) 

RGB(130，130，130) 

农村宅基地  
RGB(255，211，128) 

RGB(130，130，130)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RGB(255，211，128) 

RGB(130，130，130)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RGB(255，0，255) 

RGB(130，130，130) 

科研用地  
RGB(230，0，92) 

RGB(130，130，130) 

文化用地  
RGB(255，127，0) 

RGB(130，130，130) 

教育用地  
RGB(255，133，201) 

RGB(130，130，130) 

体育用地  RGB(0，165，124) 

RGB(130，130，130) 

医疗卫生用地  RGB(255，127，126) 

RGB(130，130，130) 

社会福利用地  
RGB(255，159，127) 

RGB(130，130，130) 

商业服务

业用地 

  
RGB(255，0，0) 

RGB(130，130，130) 

商业用地  
RGB(255，0，0) 

RGB(130，130，130) 

商务金融用地  
RGB(255，0，0) 

RGB(130，130，130) 

娱乐康体用地  
RGB(255，0，0) 

RGB(130，1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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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用途分类 
表达图式 

图式符号 RGB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RGB(187，150，116) 

RGB(130，130，130) 

采矿用地  
RGB(158，108，84) 

RGB(130，130，130) 

盐田  
RGB（0，0，255） 

RGB(130，130，130) 

仓储用地 

  
RGB(135，97，211) 

RGB(130，130，130) 

物流仓储用地  
RGB(135，97，211) 

RGB(130，130，130) 

储备库用地  RGB(153，153，255) 

RGB(130，130，130) 

交通运输

用地 

  RGB(183，183，183) 

RGB(130，130，130) 

铁路用地  RGB(183，183，183) 

RGB(130，130，130) 

公路用地  RGB(173，173，173) 

RGB(130，130，130) 

机场用地  RGB(183，183，183) 

RGB(130，130，130) 

港口码头用地  RGB(183，183，183) 

RGB(130，130，130) 

管道运输用地  
RGB(153，153，153) 

RGB(130，130，130)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RGB(183，183，183) 

RGB(130，130，130) 

城镇道路用地  
RGB(163，163，163) 

RGB(130，130，130) 

交通场站

用地 
  RGB(183，183，183) 

RGB(130，1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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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用途分类 
表达图式 

图式符号 RGB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RGB(183，183，183) 

RGB(130，130，130) 

公用设施

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供水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排水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供电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供燃气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供热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通信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邮政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广播电视设施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环卫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消防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干渠  
RGB(0，99，128) 

RGB(130，130，130) 

水工设施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RGB(0，99，128) 

RGB(130，130，130) 



 

 — 49 —   

规划用途分类 
表达图式 

图式符号 RGB 

绿地与开

敞空间用

地 

公园绿地  
RGB(0，255，0) 

RGB(130，130，130) 

防护绿地  
RGB(20，141，74) 

RGB(130，130，130) 

广场用地  
RGB(172，255，207) 

RGB(130，130，130) 

特殊用地 

  
RGB(133，145，86) 

RGB(130，130，130) 

军事设施用地  
RGB(133，145，86) 

RGB(130，130，130) 

使领馆用地  
RGB(133，145，86) 

RGB(130，130，130) 

宗教用地  
RGB(133，145，86) 

RGB(130，130，130) 

文物古迹用地  
RGB(133，145，86) 

RGB(130，130，130) 

监教场所用地  
RGB(133，145，86) 

RGB(130，130，130) 

殡葬用地  
RGB(133，145，86) 

RGB(130，130，130) 

其他特殊用地  
RGB(133，145，86) 

RGB(130，130，130) 

留白用地  RGB(255，255，255) 

陆地水域 

  RGB(51，142，192) 

RGB(130，130，130) 

河流水面 
 

 

RGB(51，142，192) 

RGB(130，130，130) 

湖泊水面  RGB(51，142，192) 

RGB(130，1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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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用途分类 
表达图式 

图式符号 RGB 

水库水面  RGB(51，142，192) 

RGB(130，130，130) 

坑塘水面  RGB(51，142，192) 

RGB(130，130，130) 

沟渠  RGB(51，142，192) 

RGB(130，130，130) 

其他土地 

  
RGB(238，238，238) 

RGB(130，130，130) 

空闲地  RGB(238，238，238) 

RGB(130，130，130) 

田坎  RGB(238，238，238) 

RGB(130，130，130) 

田间道  RGB(238，238，238) 

RGB(130，130，130) 

盐碱地  RGB(238，238，238) 

RGB(130，130，130) 

沙地  RGB(238，238，238) 

RGB(130，130，130) 

裸土地  RGB(238，238，238) 

RGB(130，130，130) 

裸岩石砾地  RGB(238，238，238) 

RGB(130，1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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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规划分区要素表达图式 

规划分区 表达图示 

一级规划分区 二级规划分区 图式符号 RGB 

生态保护区 

 
 

RGB(77，151，87)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 
 

RGB(77，151，87) 

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 
 

RGB(77，151，87) 

其他红线区 
 

RGB(77，151，87) 

生态控制区 

 
 

RGB(130，197，174) 

森林生态控制区 
 

RGB(130，197，174) 

水体和湿地生态控制区 
 

RGB(130，197，174) 

其他生态控制区 
 

RGB(130，197，174) 

农田保护区 

 
 

RGB(255，255，195)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RGB(255，255，195)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RGB(255，25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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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分区 表达图示 

一级规划分区 二级规划分区 图式符号 RGB 

城镇发展区 

 
 

RGB(228，139，139) 

城 

镇 

集 

中 

建 

设 

区 

居住生活区 
 

RGB(254,221,120) 

综合服务区 
 

RGB(254,133,200) 

商业商务区 
 

RGB(199,66,57) 

工业发展区 
 

RGB(174,141,109) 

物流仓储区 
 

RGB(139,93,215) 

绿地休闲区 
 

RGB(13,123,62) 

交通枢纽区 
 

RGB(108,109,109) 

战略预留区 
 

RGB(255,255,255) 

城镇弹性发展区 
 

RGB(230，230，230) 

特别用途区 
 

RGB(141，204，110) 

 

乡村发展区 
 

 
RGB(244，17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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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分区 表达图示 

一级规划分区 二级规划分区 图式符号 RGB 

村庄建设区 
 

RGB(244，177，192) 

一般农业区 
 

RGB（241，239，190） 

林业发展区 
 

RGB(189，232，178) 

牧业发展区 
 

RGB(197，232，211) 

矿产能源发展区  
 

RGB(125，1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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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规划控制线要素表达图式 

规划要素 

表达图式 

图式符号 RGB 

永久基本农田 
 RGB(254，254，96) 

RGB(215，214，214) 

生态保护红线 
 

RGB（255，0，0） 

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 
 

RGB（87，3，213） 

村庄建设边界 

 

RGB（0，0，0） 

洪涝风险控制线 

 

RGB（0，0，196） 

矿产资源控制线 
 

RGB（155，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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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素表达图式 

规划要素 

表达图式 

图式符号 RGB 

乡镇卫生院 
 

RGB(0，255，0) 

卫生服务站 
 

RGB(0，0，255) 

村卫生室 
 

RGB(0， 0，255) 

养老院 
 

RGB(0， 0，255) 

村级幸福院 
 

RGB(0， 0，255) 

老年活动室 
 

RGB(255，0，0)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RGB(255，0，0) 

高中 
 

RGB(255，0，0) 

初中 
 

RGB(255，0，0) 

小学 
 

RGB(255，0，0) 

幼儿园 
 

RGB(255，0，0) 

九年一贯制学校 
 

RGB(255，0，0) 

特殊学校 
 

RGB(255，0，0) 

乡镇文化活动中心 
 

RGB(255，0，0) 

文化活动室 
 

RGB(255，0，0) 

农家书屋 
 

RGB(255，0，0) 

红白喜事厅 
 

RGB(255，0，0) 

特色民俗活动点 
 

RGB(255，0，0) 

乡镇体育中心 
 

RGB(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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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综合健身场地、健身广场 
 

RGB(255，0，0) 

菜市场 
 

RGB(255，0，0) 

邮政营业场所 
 

RGB(255，0，0) 

便民农家店 
 

RGB(255，0，0) 

金融电信服务点 
 

RGB(255，0，0) 

公共服务中心 
 

RGB(255，0，0) 

村务室 
 

RGB(255，0，0) 

生活垃圾中转站 
 

RGB(255，0，0) 

垃圾收集点 
 

RGB(255，0，0) 

公共厕所 
 

RGB(255，0，0) 

小型排污设施 
 

RGB(255，0，0) 

农业服务中心 
 

RGB(255， 0，0) 

集贸市场 
 

RGB(255，0，0) 

职业技术教育与技能培训中心 
 

RGB(255，0，0) 

物流配送点 
 

RGB(255，0，0) 

公交首末站 
 

RGB(255， 0，0) 

公交站点 
 

RGB(255，0，0) 

公共停车场 
 

RGB(255，0，0) 

社区公园 
 

RGB(255，0，0) 

田间道 
 

RGB(160，145，70) 

生产路 
 

RGB(160，145，70) 

水闸 
 

RGB(0， 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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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桥 
 

RGB(255，0，0) 

农田排灌泵站 
 

RGB(255，0，0) 

供水加压泵站 
 

RGB(0，0， 255) 

污水加压泵站 
 

RGB(0，0， 255) 

变电站 
 

RGB(255，0，0) 

加油站 
 

RGB(255，0，0) 

加气站 
 

RGB(255，0，0) 

消防站 
 

RGB(35，150，225) 

应急避难场所 
 

RGB(35，150，225) 

防灾指挥中心 
 

RGB(35，150，225) 

注：其他未明确内容，可参考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制图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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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主要规划图纸内容要求 

类 

型 

编

号 
图纸名称 主要表达内容 

乡

镇

域 

1 
国土空间现状

图 

表达区域空间位置、相邻乡镇名称、行政区划范围；乡镇范围内现状

农用地、建设用地、其他用地等各类用地；重要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

设施的位置、线路、等级；铁路、公路、山体河流、自然保护地、自

然资源分布等内容。 

2 
国土空间规划

分区图 

表达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包括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

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矿产能源发展等分区。 

3 
国土空间控制

线规划图 

表达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和

村庄建设边界以及其他重要控制线。 

4 
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图 
表达各类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 

5 
村庄居民点体

系布局规划图 

表达乡镇政府驻地、中心村和自然村的分布，乡村生活圈的结构，包

括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和配置内容。 

6 

生态修复和国

土综合整治规

划图 

标明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国土综合整治、矿山生态修复等重点区

域和重大项目等内容。 

7 
交通与基础设

施规划图 

表达乡镇域交通网络和设施布局，公交线路及公交站点；水利能源、

给水排水、电力电信、供热燃气、殡葬、环卫等基础设施及主要干线

走向；重大交通与基础设施廊道空间等内容。 

8 

历史文化保护

与特色风貌规

划图 

表达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位置与类型，历史文化保护线，全域自然、

农业、人文景观风貌分区及重要节点等内容。 

9 
近期建设规划

图 
表达乡镇域、乡镇政府驻地近期建设的项目布局，附项目规划表。 

乡

镇

政

府

驻

地 

10 
国土空间现状

图 

表达乡镇政府驻地内各类城乡建设用地的现状；重要公共服务设施和

基础设施的位置、线路、等级；铁路、公路、山体、河流等现状要素

等内容。 

11 
用地布局规划

图 
表达乡镇政府驻地规划建设范围、各类城乡建设用地。 

12 
公共空间与绿

地系统规划图 

表达中心城区绿地系统和开敞空间布局，包括广场、公园、滨水和街

巷等公共空间体系。 

13 
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图 

表达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包括文化、体育、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

服务设施布局。 

14 
道路交通规划

图 

表达乡镇政府驻地道路网等级结构、道路红线宽度、道路名称、交通

设施布局和对外道路衔接；标注主次干道交叉点坐标、高程、走向、

道路横断面形式等内容。 

15 
基础设施布局

规划图 

表达给水排水、供电通信、供热燃气、环卫等设施布局、管线走向、

管径，各类防灾减灾设施布局等内容。 

16 
特色风貌控制

规划图 

表达视线廊道、重要节点、开敞空间的布局，建筑高度、色彩、形式，

开发强度等内容。 

注：其他有需要的图件，可参考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制定。 


